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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登記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五條  下列各款小規模

商業，得免依本法申請登

記： 

一、攤販。 

二、家庭農、林、漁、牧

業者。 

三、家庭手工業者。 

四、民宿經營者。 

五、每月銷售額未達營業

稅起徵點者。 

前項第二款及第三

款所定小規模商業，以自

任操作或雖僱用員工而

仍以自己操作為主者為

限。 

第五條  下列各款小規模

商業，得免依本法申請登

記： 

一、攤販。 

二、家庭農、林、漁、牧

業者。 

三、家庭手工業者。 

四、民宿經營者。 

五、每月銷售額未達營業

稅起徵點者。 

一、現行條文列為第一

項，內容未修正。 

二、本法施行細則第二條

相關規定移列第二

項。 

第八條   商業登記之申

請，由商業負責人向商業

所在地之主管機關為

之；其委託他人辦理者，

應附具委託書。 

第八條   商業登記之申

請，由商業負責人向商業

所在地之主管機關為

之；其委託他人辦理者，

應附具委託書。 

商業繼承之登記，應

由合法繼承人全體聯名

申請，繼承人中有未成年

者，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為

申請；繼承開始時，繼承

人之有無不明者，由遺產

管理人代為申請。 

現行條文所謂商業繼承

之登記，指商業負責人或

合夥人死亡，而出資額由

繼承人繼承時，所需辦理

之負責人變更登記或合

夥人變更登記。因此，繼

承僅為現行條文第十五

條第一項登記事項變更

之原因，非另一種變更登

記之類型，並無另行規定

之必要，爰將現行條文第

二項予以刪除。 

第九條  商業開業前，應將

下列各款申請登記： 

一、名稱。 

二、組織。 

三、所營業務。 

四、資本額。 

五、所在地。 

六、負責人之姓名、住、

第九條  商業開業前，應將

下列各款申請登記： 

一、名稱。 

二、組織。 

三、所營業務。 

四、資本額。 

五、所在地。 

六、負責人之姓名、住、

現行條文關於出資之登

記，除須登記其數額外，

尚須登記其種類，惟商業

出資之種類多元，登記重

點應在於其數額，出資種

類並無登記之必要，爰將

第一項第六款及第七款

規定之「出資種類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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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所、身分證明文件

字號及出資額。 

七、合夥組織者，合夥人

之姓名、住、居所、

身 分 證 明 文 件 字

號、出資額及合夥契

約副本。 

八、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

規定之事項。 

前項及其他依本法規

定應登記事項，商業所在

地主管機關得隨時派員抽

查；商業負責人及其從業

人員，不得規避、妨礙或

拒絕。 

居所、身分證明文件

字號、出資種類及數

額。 

七、合夥組織者，合夥人

之姓名、住、居所、

身分證明文件字

號、出資種類、數額

及合夥契約副本。 

八、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

規定之事項。 

前項及其他依本法規

定應登記事項，商業所在

地主管機關得隨時派員抽

查；商業負責人及其從業

人員，不得規避、妨礙或

拒絕。 

額」修正為「出資額」。 

 

 

第十五條  登記事項有變

更時，除因繼承所致之變

更登記應自繼承開始後六

個月內為之外，應自事實

發生之日起十五日內，申

請為變更登記。 

商業之各類登記事

項，其申請程序、應檢附

之文件、資料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第十五條  登記事項有變

更時，除繼承之登記應自

繼承開始後六個月內為

之外，應自事實發生之日

起十五日內，申請為變更

登記。 

商業之各類登記

事項，其申請程序、應

檢附之文件、資料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配合現行條文第八條

第二項之刪除，繼承

為變更登記事項之原

因，爰修正第一項之

規定。 

二、第二項未修正。 

第十九條  商業之下列登

記事項，其所在地主管機

關應公告於資訊網站，以

供查閱： 

一、名稱。 

二、組織。 

三、所營業務。 

四、資本額。 

五、所在地。 

六、負責人之姓名及出資

額。 

第十九條   已登記之事

項，所在地主管機關應公

告之。 

公告與登記不符

者，以登記為準。 

 

第二十六條第二項  商業

之下列登記事項，其所在

地主管機關應公開於資

訊網站，以供查閱： 

一、名稱。 

一、第一項酌作修正： 

（一）按現行條文第二十

六 條 第 二 項 規

定，商業登記事項

應公開於資訊網

站，與現行條文第

一項規定已登記

之事項應公告之

意義相同，爰將現

行條文第二十六

條第二項移列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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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合夥組織者，其合夥

人之姓名及出資額。 

八、分支機構之名稱、所

在地及經理人之姓

名。 

公 告 與 登 記 不 符

者，以登記為準。 

二、組織。 

三、所營業務。 

四、資本額。 

五、所在地。 

六、負責人之姓名。 

七、合夥組織者，其合夥

人之姓名。 

八、分支機構之名稱、所

在地及經理人之姓

名。 

入修正條文第一

項，並酌作文字修

正。 

（二）為保障交易安全，

商業負責人及合

夥人之出資額亦

有公示之必要，爰

於第一項第六款

及第七款增列「及

出資額」之文字。 

二、第二項未修正。 

第二十一條 （刪除） 第二十一條   商業之登

記，如依其他法律之規

定，須辦理他種登記者，

應實施統一發證；其辦法

由行政院定之。 

登記證由中央主管

機關規定格式，由各地方

主管機關自行印製。 

前二項規定之施行

期限，由行政院定之。 

一、本條刪除。 

二、按營利事業統一發

證辦法業經行政院

於九十八年四月十

一日以院臺經字第

０九八００八四五

三一號令廢止。又行

政院於九十八年三

月十二日以院臺經

字第０九八０００

六二四九Ｄ號令核

定：營利事業統一發

證制度之施行期限

至九十八年四月十

二日止，本條爰予刪

除。 

第二十五條  商業負責人

得申請商業所在地主管機

關就已登記事項發給證明

書。 

第二十五條  商業負責人

或利害關係人，得請求商

業所在地主管機關就已登

記事項發給證明書。 

由於登記事項證明書之

核給應由商業自身申請

為限，爰刪除「或利害關

係人」之文字，並酌作文

字修正。又商業之利害關

係人欲知悉或取得商業

登記資訊，應依修正條文

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於

所在地主管機關之資訊

網站查閱，或依修正條文

第二十六條規定，敘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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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向商業所在地主管機

關申請查閱、抄錄或複製

登記文件，併為敘明。 

第二十六條   商業負責

人、合夥人或利害關係

人，得敘明理由，向商業

所在地主管機關申請查

閱、抄錄或複製登記文

件。 

前項利害關係人，指對

商業或合夥人有債權、債

務或其他法律關係之人。 

第二十六條  商業負責人

或利害關係人，得敘明理

由，向商業所在地主管機

關請求查閱或抄錄登記簿

及其附屬文件。但顯無必

要者，商業所在地主管機

關得拒絕抄閱或限制其抄

閱範圍。 

商業之下列登記事

項，其所在地主管機關應

公開於資訊網站，以供查

閱： 

一、名稱。 

二、組織。 

三、所營業務。 

四、資本額。 

五、所在地。 

六、負責人之姓名。 

七、合夥組織者，其合夥

人之姓名。 

八、分支機構之名稱、所

在地及經理人之姓

名。 

一、第一項修正如下： 

（一）第一項「登記簿及

其附屬文件」修正

為「登記文件」，

以資明確。 

（二）現行法之抄錄指手

工抄寫，惟因機器

設備之應用，主管

機關尚得透過影

印、影像列印或資

訊系統處理產製

輸出等各種方式

為之，爰於第一項

增訂「複製」之文

字，以涵蓋之。 

（三）又得申請查閱、抄

錄或複製之利害

關係人，依本法施

行細則第四條，包

含 商 業 之 合 夥

人，為求明確，爰

於第一項增列「合

夥人」之文字。 

（四）另外，符合第一項

本文之規定者即

得申請之，主管機

關應無須再審酌

其必要性，爰刪除

但書規定。 

二、現行條文第二項移列

修正條文第十九條第

一項，爰予刪除。 

三、將本法施行細則第四

條有關利害關係人之

規定修正移列修正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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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第二項。 

第二十八條 商業在同一

直轄市或縣（市），不得

使用與已登記之商業相同

之名稱。但有下列情形

者，不在此限： 

一、原已合法登記之商

業，因行政區域調

整，致與其他商業之

名稱相同。 

二、增設分支機構於他直

轄市或縣（市），附

記足以表示其為分

支機構之明確字樣。 

商業之名稱，不得使

用公司字樣。 

商業名稱及所營業

務，於商業登記前，應先

申請核准，並保留商業名

稱於一定期間內，不得為

其他商業使用；其申請程

序、商業名稱與所營業務

之記載方式、保留期間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準則，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八條 商業在同一

直轄市或縣（市），不得

使用與已登記之商業相同

之名稱 。但增設分支機構

於他直轄市或縣（市），

附記足以表示其為分支機

構之明確字樣者，不在此

限。 

商業之名稱，不得使

用公司字樣。 

商業名稱及所營業

務，於商業登記前，應先

申請核准，並保留商業名 

稱於一定期間內，不得為

其他商業使用；其申請程

序、商業名稱與所營業務

之記載方式、保留期間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準則，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為因應我國行政區域

之調整，原在同一直

轄市或縣（市）內無

使用相同名稱而已登

記之商業，如因行政

區域之調整，致與調

整後同一直轄市或縣

（市）內其他已登記

之商業名稱相同者，

因該名稱相同之商業

均於行政區域調整前

經合法登記，本於信

賴保護原則，其商業

名稱之使用權均應予

以保障，爰增訂第一

項但書第一款之規

定。 

二、第二項及第三項未修

正。 

第二十九條  商業有下列

情事之一者，其所在地主

管機關得依職權、檢察機

關通知或利害關係人申

請，撤銷或廢止其商業登

記或部分登記事項： 

一、登記事項有偽造、變

造文書，經有罪判決

確定。 

二、登記後滿六個月尚未

開始營業，或開始營

業後自行停止營業

六個月以上。 

第二十九條  商業有下列

情事之一者，其所在地主

管機關得依職權、檢察機

關通知或利害關係人申

請，撤銷或廢止其商業登

記或部分登記事項： 

一、登記事項有偽造、變

造文書，經有罪判決

確定。 

二、登記後滿六個月尚未

開始營業，或開始營

業後自行停止營業

六個月以上。 

一、商業名稱經法院判決

確定不得再使用者，

實務上，部分商業並

未依判決主動辦理名

稱之變更，爰參照公

司法第十條之立法體

例，增訂第一項第五

款，以判決確定後六

個月為期限，如逾期

仍未辦理名稱變更登

記，並經商業所在地

主管機關令其限期辦

理仍未辦妥者，該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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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遷離原址，逾六個月

未申請變更登記，經

商業所在地主管機

關通知仍未辦理。 

四、登記後經有關機關調

查，發現無營業跡

象，並經房屋所有權

人證明無租借房屋

情事。 

五、商業名稱經法院判決

確定不得使用，商業

於判決確定後六個

月內尚未辦妥商業

名稱變更登記，並經

商業所在地主管機

關令其限期辦理仍

未辦妥。 

前項第二款所定期

限，如有正當事由，得申

請准予延展。 

三、遷離原址，逾六個月

未申請變更登記，經

商業所在地主管機

關通知仍未辦理。 

四、登記後經有關機關調

查，發現無營業跡

象，並經房屋所有權

人證明無租借房屋

情事。 

前項第二款所定期

限，如有正當事由，得申

請准予延展。 

關得依職權、檢察機

關通知或利害關係人

申請，廢止其商業登

記。 

二、第二項未修正。 

審查會: 

第一項第一款所定登記事

項有偽造、變造文書，係

指觸犯刑法第二編第十五

章偽造文書印文罪。 

第三十一條  未經設立登

記而以商業名義經營業務

或為其他法律行為者，商

業所在地主管機關應命行

為人限期辦妥登記；屆期

未辦妥者，處新臺幣一萬

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並得按次處罰。 

第三十一條  未經設立登

記而以商業名義經營業務

或為其他法律行為者，商

業所在地主管機關應命行

為人限期辦妥登記；屆期

未辦妥者，處新臺幣一萬

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並得按次連續處罰。 

本條依法制體例酌作修

正。 

 

第三十五條  商業所在地

主管機關依本法受理商業

名稱及所營業務預查、登

記、查閱、抄錄、複製及

各種證明書等之各項申

請，應收取費用，其費用

之種類及費額之準則，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停業登記、復業登

記、歇業登記，免繳登記

第三十五條  商業所在地

主管機關依本法受理商業

名稱及所營業務預查、登

記、查閱、抄錄及各種證

明書，應收取審查費、登

記費、查閱費、抄錄費及

證照費；其費額，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停業登記、復業登

記、歇業登記，免繳登記

配合修正條文第二十六條

第一項之修正，第一項增

訂「複製」之文字，並明

定應收取費用之種類及費

額事項等，授權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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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 費。 

第三十六條  （刪除） 第三十六條  本法施行細

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一、本條刪除。 

二、現行本法施行細則

第二條及第四條已

分別移列於修正條

文第五條第二項及

第二十六條第二項

規定；而本法施行細

則第三條為行政作

業程序，無須規定，

故本法無另定施行

細則之必要，本條爰

予刪除。 

第三十七條 本法施行日

期，除中華民國九十七年

一月十六日修正公布之第

十五條第二項、第二十三

條、第二十六條第二項規

定，由行政院定之外，自

公布日施行。 

第三十七條 本法自公布

日施行。但第十五條第二

項、第二十三條、第二十

六條第二項之施行日期，

由行政院定之。 

配合本次修正，依法制體

例酌作修正。  

 


